[bookmark: _GoBack]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加快我市发展步伐，对来我市投资兴办实业的外商（含本市以外的国内客商），除执行国家、江西省有关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外，还实行以下优惠办法：

　　一、投资工业领域

　　第一条　投资生产性企业，可通过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其土地出让金按评估价优惠40%。土地使用费按每年每平方米0.5-1元的标准征收。

　　第二条　投资企业经营期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依照税率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前两年由当地财政全额列支扶持，后三年由当地财政按50%列支扶持。

　　第三条　兼并、购买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投入资金改造并吸收原企业职工就业的，享受第二条中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条　投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地方分成部分，经营期内由企业所在地方财政按50%列支扶持。

　　第五条　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可按规定加速计提折旧。

　　第六条　投资工业项目涉及的行政事业性地方收费全部免收，其配套设施涉及行政性地方收费全部免收，属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

　　第七条　鼓励投资企业技术改造，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抵免期为五年。

　　第八条　鼓励投资企业技术进步，凡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达10%（含10%）以上的，经批准，允许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所得税额。

　　二、投资农业领域

　　第九条　投资农林牧渔业（含农产品加工企业），可通过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其土地出让金按评估价优惠60%，免征土地使用费。

　　第十条　利用“五荒”资源或在边远贫困山区从事农林牧渔业开发项目，所需集体土地经当地村集体同意，投资者可以采取租赁、承包、合资入股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管部门免收报批规费。

　　第十一条　从事农林牧渔业开发的企业（含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期十年以上，自有收入年度起，前十年新增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由当地财政按50%列支扶持。

　　三、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二条　投资经营城镇基础设施项目（道路、桥梁、供水、供气、环卫设施等），所需用地可以通过出让、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其土地出让金按评估价优惠30%。

　　第十三条　投资经营基础设施项目用地，新增土地使用税地方所得部分由当地财政列支扶持。

　　第十四条　投资回收期在10年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家规定的减免税收优惠期满后，视项目收益情况，对收益低的项目，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由财政按50%列支扶持；所缴纳的营业税可以部分列支扶持。境外客商投资基础设施和非盈利性公益事业项目，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由企业所在地方财政按50%列支扶持。

　　第十五条　投资经营城镇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收费属行政性收费，全部免收。属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

　　第十六条　投资大型宾馆（三星级以上）、大型公园（1000万元以上）、旅游开发等公共设施，在建设期内可享受第十五条规定的政策。在经营期内，其经营性营业税从营运之日起，前四年由地方财政按50%列支扶持，后六年按25%列支扶持。

　　四、配套服务

　　第十七条　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公开税外收费项目和标准，统一按规定收费。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到企业检查、参观；不得自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向企业收取或摊派不合理的费用；不得利用职权向企业索取好处；不得在办理公务中设置关卡；不得以不正当理由无偿占用企业产品和要企业承担额外任务。 

　　第十八条　简化外商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手续。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实行一个窗口的服务，并按职能部门的公开承诺限时办毕。也可以委托外经贸局或“双优”办全程服务，在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一周内办妥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外商按法定程序提出的用地申请（含出让、转让、预约用地、续延用地、变更用地、临时用地、过户登记等），土地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在一周内办理完毕。新征用地需报省审批的，征地协议签订完毕、资料齐全，2个工作日内及时上报。

　　第二十条　在我市投资的外商及其配偶、子女，外商投资企业在市外聘任的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可办理落户手续（只收取证件工本费），享受市区居民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及随行眷属，因商务活动需要多次出入境者，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长期限的港澳通行证或多次往返的护照。
第二十二条　外商办理完毕相关手续，注册资金到位后，由市人民政府发放投资优惠证，凭投资优惠证享受优惠政策。

　　五、其他

　　第二十三条　在我市投资高科技项目、高附加值项目和创汇项目以及大型投资项目，可实行一事一议，享受特别优惠。如投资者有其他特殊要求，也可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予以解决。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宜春市“优化环境、优质服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同时废止。今后如遇国家有关政策发生变化，将根据国家新的政策及时予以调整

